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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  

“为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而发挥作用” 

2014 年 10 月 13-18 日，意大利罗马  

“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作用” 

政策圆桌会议 

 

提请粮安委注意的事项 

粮安委： 

a) 欢迎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高专组）就“发展可持续渔业和水产

养殖业，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所做的工作及相关报告，认为其结论为粮安委

提出建议提供了重要参考。  

b) 承认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对于粮食安全和营养所做的贡献，它们提供了蛋白质和

必需营养素的主要来源，也在鱼品需求增长和水产养殖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为全世界许多社区提供了收入和生计来源。  

c) 建议所有利益相关者（国家、国际组织、国家和国际研究机构、发展机构和

发展伙伴、私营部门以及民间社会）采取以下行动应对发展、政策和治理方面

的挑战，以便维持和加强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对当前和长期粮食安全的

贡献： 

  

http://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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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粮食安全和营养战略、政策和计划中赋予鱼类应有的地位  

1a) 将鱼类作为粮食安全和营养战略、政策和计划（包括营养干预）的必要组成

部分，特别是推动鱼类作为良好的蛋白质和微量营养素的来源，通过各种方式鼓励

孕产妇和儿童食用鱼类，包括开展营养方面的教育，推动小规模生产和地方安排，

如通过当地市场进行采购（为学校供膳）。  

1b) 取消助长过度捕捞的负面补贴，重新调配用于有利的公共投资，支持鱼类对

粮食安全和营养做出贡献以及开展多样化的活动。  

1c) 支持采取各项举措逐步消除鱼类丢弃物，减少鱼品价值链各环节的收获后

损失和浪费。 

1d) 支持开展研究,积累鱼类生产和消费对营养影响的相关知识，包括收集家庭内

部按性别分列的数据。应推广国际合作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研究成果的作用。  

2. 制定渔业领域的气候变化适应战略，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  

2a) 监测气候变化对于渔业资源的影响，参与包容性对话和分析以采取必要的

行动，酌情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渔业和水产养殖政策中的主流内容，以应对气候变

化目前和将来对于粮食和营养安全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最易受害地区、沿海和

小岛屿国家的粮食和营养安全产生的影响。  

3. 抓住机遇，应对水产养殖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3a) 牵头开展研究、创新和发展举措，加强大规模和小规模水产养殖体系的可持

续性和生产力及其对粮食安全和营养各方面所做的贡献，同时充分考虑生态系统完

整性。尤其应采取以下举措：改善鱼类营养和摄食效率，寻找水产饲料中鱼粉和鱼

油的替代物，发展低营养级水产养殖，推广食草鱼类、驯化和基因改良，在农场和

地貌层面实现水产养殖与农业生态生产模式的结合，加强与食物供应链的联系。  

3b) 为建立并落实南南合作创造条件，鼓励水产养殖经验的分享和借鉴。  

4. 承认小规模渔业的贡献  

4a) 承认小规模渔业对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贡献，并在制定实施与渔业相关的

所有国家和国际政策及计划时考虑到小规模渔业的特点，包括确保适当且包容各方

的代表性。 

4b) 支持自发设立的地方专业组织及合作社，促进将小规模经营者纳入市场。  

4c) 支持《粮食安全和消除贫困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的实施，

并通过改善认证状况，提供充足的融资渠道，进行能力建设以及强化专家组织等帮

助小农（尤其是女性）增加产品价值，开展多种生产活动。 



CFS 2014/41/3  

 

3 

4d) 高度重视为小规模渔业提供支持，充分开展规划和立法工作，对相关权利和

资源给予承认或加以分配，并高度重视促进小规模渔业为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做出

贡献。 

5. 加强鱼品市场及贸易对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贡献  

5a) 确保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在国际、区域和地方鱼品贸易相关政策和机制的

目标中得到妥善考虑，包括通过包容性进程制定保护当地人口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准

则、程序和规章，并与贸易法、权利和义务保持一致。 

5b) 给予更多政策关注和增加资源分配，以制定、推广、促进和支持国内及区域

鱼品贸易，尤其可采取以下措施：改善上岸和市场所需的基础设施，消除关税和非

关税障碍，协调食品安全法规，支持当地、国家和区域的鱼品贸易和鱼品价值链活

动的能力建设。  

5c) 支持将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关切纳入可持续认证标准，并通过提供充分

支持和能力建设活动，促进小规模经营者的参与。  

6. 社会保护和劳工权利  

6a) 各国应确保改善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工作条件，包括保证海上安全，推动

体面工作，消除强迫劳动，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的《关于渔业部门工作的公约》（第

188 号公约），改善社会保障系统。  

7. 充分解决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性别问题  

7a) 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政策、投资、计划、项目以及许可权和获取权等权利

体系应充分考虑性别平等，尤其是要确保其不会对女性产生负面影响。  

7b) 推广针对女性的培训，收集按性别分列的相关数据； 

7c) 承认通常由女性采取的收获形式也属于捕捞活动，如在近海和内陆手工收获

无脊椎动物。 

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渔委）应： 

7d) 制定关于性别平等和经济贡献的政策指导文件，如在《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范围内制定在水产养殖和渔业领域实现性别平等的技术指导文件。  

8. 将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关切纳入海洋、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治理  

各国应： 

8a) 使用和实施《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

准则》，并认识到关于集体权利和公共资源的第 8.3 条的特殊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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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 确保渔业社区和渔工积极而有意义地参与影响其享有食物权的所有决定，

尤其是关于如何共同管理资源的决定。  

8c) 正式采取措施，保护粮食不安全人群、渔业社区以及土著和部落居民的权利

和对相关地点的持续权属，包括将国际劳工组织《土著和部落居民公约》（第 169 号

公约）纳入考虑。  

8d) 评估渔业政策、干预和投资对于粮食和营养安全的影响，尤其是对受害社区

粮食和营养安全产生的影响，包括何时分配捕鱼权，何时就捕捞协定进行谈判，以

及何时在沿海地区开展其他活动。  

8e) 加强国际援助与合作，建设发展中国家的谈判能力，以便帮助其在捕捞协定

中争取到更好的条件，进而保障这些国家人口的粮食安全和营养。  

8f) 将粮食安全和营养作为鱼品价值链治理机制、认证标准以及企业社会责任

政策的必要组成部分，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例如帮助中小企业获得最佳管理做法

和信贷计划。 

粮农组织应： 

8g) 发挥全球牵头作用，努力重新制定资源评估工具和治理概念，提高鱼类对

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贡献，其中包括制定适用于多物种、多网具渔业以及更符合小规

模渔业具体特性的新方法。  

8h) 牵头开展国际渔业和海洋治理改革，以期加强主要国际计划和举措的透明度

和包容性，将粮食安全和营养以及减少贫困作为优先事项。 

粮安委和渔委应：  

8i) 召开一次特别联合会议，请国际渔业和水产养殖机构以及相关行动者交流

看法，探讨如何协调各方的政策和计划，以便在各自活动中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

成果。 

8j) 提高有关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对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重要性的认识，向国际

组织和机构介绍高专组的报告和粮安委的建议，包括关于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筹备

工作的建议。 

 


